
基建处组织经营性房屋公开招租工作流程

为规范开展基建处组织的房屋招租工作，根据《中国矿

业大学经营性房屋出租出借管理办法》《中国矿业大学国有

资产管理办法》和《中国矿业大学采购项目与其他竞争性项

目实施范围及限额标准》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工作流程。

一、招租经营方案的确定

根据《中国矿业大学经营性房屋出租出借管理办法》第

十二条、第十三条规定，基建处对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提交的

房屋出租出借申报审批表、可行性论证报告等招租经营方案

进行审核，确定“竞租文件”、“招租公告”等公开招租文本。

二、公开招租流程

（一）银行、通信等特殊行业，校属企业等的房屋

根据《中国矿业大学经营性房屋出租出借管理办法》第

十七条，由基建处组织，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配合启动公开招

租流程：

评审人。评审人由基建处、国资处、财务处、学工处、

总务部、资产经营有限公司、经营实业总公司等单位组成，

一般为 5 名。

评审方法。通过集体评审确定租金，租金不得低于评估

价。

评审结果公示。评审结果在中国矿业大学基建处网站公

示，公示期一般为 3 日。

（二）其他经营性房屋

根据《中国矿业大学经营性房屋出租出借管理办法》第

十六条，由基建处组织，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配合启动公开招



租流程：

招租公告。在中国矿业大学基建处网站发布招租公告，

开始发布竞租文件至提交报价截止时间一般不少于 5 日。

评审人。根据《中国矿业大学经营性房屋出租出借管理

办法》第十六条、第十七条规定，评审人由基建处、国资处、

财务处、学工处、总务部、资产经营有限公司、经营实业总

公司等单位组成评审小组，一般为 5 名。由竞租人现场递交

竞租文件，由评审小组根据“招租公告”及“竞租文件”评

选出拟承租人。

评审方法。为维护师生利益，服务广大师生，采用综合

评分法。评审小组根据符合报价要求的竞租人资质条件、经

营思路、从业经历、经营承诺、报价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分，

由商务分和技术分两部分组成，按综合分值高低依次排序确

定拟承租人，以拟承租人的竞租价格作为中标价格。

若存在招租报名或实质性响应的竞租人不足三家的情

况，则延长一个公告周期进行第二次征集竞租人。第二次征

集竞租人后根据实际响应情况采用竞争性磋商或单一来源

确定承租人。

评审结果公示。评审结果在中国矿业大学基建处网站公

示，公示期一般为 3 日。

三、本工作流程由基建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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